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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央企业金融子企业基本情况表

编   制   单   位   名  称： （公章）

企     业     代   
码 ：

编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制



中央企业金融子企业主要业务经营情况表
编制单位： 2018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项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项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资产总额 1 其他收入 31 五、财务公司业务情况 61

所有者权益 2 主承销项目金额 32 利息收入 62

营业总收入 3 证券投资业务持有金融资产规模 33 存款余额 63

利润总额 4 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资金规模 34 结算金额 64

净利润 5 三、保险公司业务情况 35 即期结售汇交易金额 65

投资收益 6 保险业务收入 36 各项贷款余额 66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7 新单规模保费（人身险公司填） 37 委托贷款余额 67

销售费用 8 新业务价值（人身险公司填） 38 投资余额 68

管理资产规模 9 非中短存续期产品规模保费收入（人身险公司填） 39 六、租赁公司业务情况 69

一、银行业务情况 10 中短存续期产品规模保费收入（人身险公司填） 40 租赁业务收入 70

资本净额 11 车险当年新单保费收入（财险公司填） 41 融资租赁业务收入 71

存款总额 12 非车险当年新单保费收入（财险公司填） 42 经营租赁业务收入 72

负债总额 13 保证保险当年新单保费收入（财险公司填） 43 租赁资产规模 73

表外资产余额 14 资金运用收益 44 融资租赁资产规模 74

表外风险资产余额 15 四、信托公司业务情况 45 经营性租赁资产规模 75

非保本理财业务余额 16 信托业务收入 46 售后租回租赁资产规模 76

自营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
产的余额

17 固有业务收入 47 七、期货公司业务情况 77

不良贷款余额 18 利息收入 48 经纪业务收入 78

同业负债 19 存续信托资产规模 49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79

同业存单 20 投向房地产行业信托资产规模 50 风险管理业务收入 80

二、证券公司业务情况 21 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产规模 51 经纪业务客户权益资产规模 81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22 投向工商企业的信托资产规模 52 经纪业务佣金率 82

证券承销及保荐净收入 23 投向证券市场的信托资产规模 53 经纪业务交易额 83

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24 投向金融机构的信托资产规模 54 商品期货代理交易额 84

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25 投向其它领域的信托资产规模 55 IB业务交易额 85

利息净收入 26 新增信托资产规模 56 金融期货代理交易额 86

融资融券业务收入 27 主动管理类信托业务规模 57 资产管理业务资产规模 87

证券投资业务收入 28 信托收益率 58 八、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业务情况 88

股权投资收益 29 信托报酬率 59 管理基金规模 89

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 30 固有业务不良贷款规模 60 管理的基金个数 90



中央企业金融子企业主要风险控制情况表
编制单位: 2018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项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项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净资本 1 三、保险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27 五、财务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53

不良资产余额 2 核心资本 28 不良贷款率 54

不良资产率 3 实际资本 29 资本充足率 55

集团内企业为本单位提供担保的
余额

4 最低资本 30 风险加权资产 56

收到监管机构监管函数量 5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1 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 57

一、银行风险控制情况 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2 信用风险资产实际计提准备 58

资本充足率 7 风险综合评级IRR（最近一期结
果）

33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59

不良贷款率 8 资产负债久期缺口（人身险公司
填）

34 贷款实际计提准备 60

不良资产率 9 综合流动比率（1年以内） 35 拨备覆盖率 61

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的比例 10 综合赔付率（财险公司填） 36 担保风险敞口 62

拨备覆盖率 11 综合退保率（人身险公司填） 37 资本总额 63

贷款拨备率 12 投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
占比

38 同业拆入资金 64

流动性比例 13 投资权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 39 六、租赁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65

流动性匹配率 14 投资不动产类资产的账面余额 40 资本净额（金融租赁填） 66

流动性覆盖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15 投资其他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41 资本充足率（金融租赁填） 67

净稳定资金比例 16 四、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42 不良资产率 68

流动性缺口率 17 净资本/各项风险资本之和 43 单一最大客户融资集中度（金融租赁填） 69

二、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18 年底应兑未兑本金的信托资产规模 44 单一集团客户融资集中度（金融租赁填） 70

净资本 19 年度已兑付本息的信托资产规模 45 单一最大客户关联度（金融租赁填） 71

净资产 20 用自有资金兑付的信托资产规模 46 全部关联度（金融租赁填） 72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21 用本公司发行新信托产品予以兑付的信托资产规模 47 同业拆借比例（金融租赁填） 73

表内外资产总额 22 用第三方发行金融产品或提供资金予以兑付的信托资产规模 48 七、期货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74

风险覆盖率 23 通过处置抵押物兑付的信托资产
规模

49 净资本/风险资本准备总额 75

资本杠杆率 24 经受益人同意展期的信托资产规
模

50 自有结算准备金 76

流动性覆盖率 25 风险项目个数 51 77

净稳定资金率 26 风险项目规模 52 78



中央企业参股金融企业情况表

编制单位：                                                                                                                                           2018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行次
集团
名称

参股单位
（出资人）

名称

被参股金融类
企业名称

被参股金融类
企业所属行业

被参股企业实际
控股股东

被参股企业
其他主要股
东及持股比

例

参股该企业
累计出资额

股权
投资比例

被参股企业
所有者权益

被参股企
业市值

（上市公
司选填）

首次
入股时间

首次
入股方式

单位名称 控股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部门负责人： 职务： 电话：

填报联系人： 职务： 电话：



中央企业投资基金情况表
编制单位： 2018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集团
简称

基金
名称

管理
方式

基金
类型

基金
状态

成立
日期

存续
期

组织
形式

设立
层级

投资
阶段

投资
方向

主发
起人

管理
人

前3
大

出资
人

币种
总
规模

首期
规模

认缴
出资额

集团合
计认缴

实缴
出资
额

集团合
计实缴

投资
金额

当年
管理
费

是否
备案

特殊
目
的基
金

特殊
约定

备注

栏次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部门负责人： 职务： 座机： 手机：

填报联系人： 职务： 座机： 手机：

注：请按投资基金成立日期从早至晚顺序填写。
    仅作为出资人参与基金的企业，无需填写该只基金对应的第12、16、18、20、22栏。
    基金名称需填写标准全称。
    管理方式：管理；参与。“管理”的判断标准为中央企业及所属子企业实质控制实际承担投资基金管理职责的基金管理公司或普通合伙人，而非以是否并表判断。
    基金类型：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其他投资基金（国内已备案基金根据备案信息填写，其他基金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填写）。
    基金状态：投资期；退出期；已清盘；拟设立。
    成立日期格式为“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存续期格式为“总存续期（投资期+退出期）”或“永续”，如7(5+2)。
    组织形式：合伙型；公司型；契约型。
    设立层级：国家级政府引导性投资基金；行业间或中央企业合作投资的投资基金；中央企业自行投资的投资基金。“国家级政府引导性投资基金”指有财政资金参与或由
政府或所属部门主导设立的投资基金；“行业间或中央企业合作投资的投资基金”指由中央企业所属基金管理人管理，并由两家及以上中央企业出资的投资基金。
    投资阶段：天使投资；成长期投资；IPO前投资；并购投资；多个阶段投资；全阶段投资。
    投资方向：综合；先进制造；能源；建筑；交通；电子信息；金融；房地产；医疗健康；教育文化；其他。
    币种按基金实际币种填报，表中数额项统一按换算为人民币的金额填报，在备注中注明换算汇率。
    第16、18栏填基金整体情况；第17、19栏填集团自身情况。
    投资金额：管理的基金实际发生的投资金额。
    当年管理费：管理的基金填写实际收取到账的管理费金额；参与的基金填写实际支付的管理费金额。
    如为PPP基金、单个项目基金、项目基金、通道业务基金、资管基金等特殊目的基金，请在第23栏列标注，如同时满足多个选项，按从上至下顺序单项选择填报。
    如有保底、保收益、结构化安排、抽屉协议、明股实债、集团内担保等情况，请在第24列标注。


